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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法哲学的基本特征与双层范畴

齐延平  彭双杰

摘要： 文化法哲学是反思性的。我国文化建设、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发展，需要基于民族性、政治性、建构

性的文化法哲学的引领。文化法治有规制法与权利法两个维度，文化法哲学范畴形态应是双层的。文化规

制性规范指向全体性文化法益，承担客观价值指引功能。对应规制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主权、文

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为基础，建构其理论范畴。文化权利性规范指向个体性文化法益，其功能

主要通过赋权与权利救济等方式实现。对应权利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自由、文化权利为基础，建

构其理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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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①，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需要文化的现代

化予以支撑。我们需要立足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危机挑战交织叠加的背景，在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加强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建立起能够维护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

主体性、确保文化安全性、促进文化统一性，并能够保障公民个体文化权利与自由切实实现的文化法

治体系。是故，明晰文化法治的一般哲理在文化法学建设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文化法哲学建设是

我国文化法学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文化影响力、感召力、竞争力建设的关键一环。
本文意欲阐明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法治不同于经济社会其他领域法治建设的基本哲理，进而指

出，中国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必须要超越西方传统权利与自由的单一进路，确立文化主权、

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②和公民文化权利与自由并行理念。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文

化法哲学的范畴形态应在规制法与权利法双层维度上予以建构。

一、文化建设需要文化法哲学

自 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之后，文化法治研究与文化

法学学科建设受到学界极大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文化法治与

文化法学学科发展，需要基于中国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制度实践的文化法哲学的支撑与指引。文化

法哲学就是关于文化法治最一般性、最基础性、最根本性问题的哲学回答，其为文化法治建设提供世

界观基础，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提供价值观支撑，为文化建设提供精神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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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3 页。
② 本文的核心主张是确立文化法哲学的双层范畴，以替代文化权利与自由这一传统法治单层范畴，至于“文化主权、文化安全、

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范畴的内涵等问题，显然需要另文进行深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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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法治和文化法学建设需要重整其基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通过至今已有十余年，

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文化法治研究与文化法学学科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但二者的发展速度

明显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文化发展急需依法治理但相关立法严

重不足，大多数领域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治理，已有规范性文件也是零星散乱，缺乏

相互衔接的体系性。文化法学学术研究薄弱，教材体系支离破碎，完全不能满足一个学科的需要①。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在开篇分析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指出：“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

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可见，我们党是站在文化主权、文化安全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认识文化

问题的，因为这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与自由的前提。在文化建设实践、文化法治过程与文化法学研究

中，我们在文博与娱乐场所、考古与文化遗产、影视与艺术作品等方面的立法保护以及文化管理机构

改革等技术性层面关注较多，而在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软实力、民族文化自觉发展等方面关注仍

有所不足。现在已有的文化法学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公共文化促进法》《电

影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具体领域法律文本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与政策的

工具性、技术性注释与解读展开的，在权利视角之外缺乏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

性视角，缺乏基础性、系统性、范畴性的理论构造。张文显教授在近二十年前就首倡部门法哲学研究，

他认为，相对于作为注释法学的部门法而言，部门法哲学是“反思法学”，与部门法学关注部门法中的

具体规则及其适用不同，部门法哲学关注“这些规则存在的根据及其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问题，即

深藏于这些规则背后的社会价值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问题，公共政策问题，正义或道德公理

等”③。我们提出文化法哲学问题，就是主张要反思局限于传统诉讼主义个体公民文化权利的研究范

式，就是主张中国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基点，首先要调整到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

统一性和公民文化权利与自由并行基点上来。唯有如此，方能解决文化法治迟滞不前和文化法学先

天不足之问题。
中国的文化建设、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方位、复兴目标与时代任务。

中国文化法治建设需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危机挑战交织叠加背景下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在长

程历史尺度上，中国近代以后的一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存续问题，中国近代以后

“救亡救贫、救国救民和现代民主国家构建”④之历史性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的救亡和中国

文化的现代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在分析文化建设紧迫形势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

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⑤这一形势分析表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经

济建设持续推进、科学技术加速演进的当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呈现出“更加艰巨”“更加紧

迫”的态势。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看来，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被发现”“被教化”的存在，中国的

近代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迫开始的。“中国的近代化是中国的‘天下体系’遭遇西方‘世界体系’冲

① 参见周艳敏、宋惠敏：《文化法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前言”第 1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③ 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④ 齐延平：《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面向与实践机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学理阐

释》，《法学家》2022 年第 6 期。
⑤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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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后的必然过程，是在西方中心史观基础上确立的殖民/被殖民、强盛/衰落、先进/落后、文明/不文明

逻辑强力挤压下不得不作出的被动回应。”①今天，我们坚持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反而成为美西方国家重点防范和压制的对象。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军事

等领域的全面围堵，归根到底是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围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了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②等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就

是基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危机挑战交织叠加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的存续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

战略指引。
文化法学必须聚焦巩固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这一时代任务。文化学家泰勒曾给出过文化的经典

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

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③。泰勒给出的文化定义是精神性的，其与物质文化是表里

相依的关系。物质文化“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所构成，包括人类对自然加工时创制的各种器具，是

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即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④。物质文化是精神

性文化的呈现，物质文化为“表”，精神性文化为“里”。从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这

二者是同等重要的。约瑟夫·奈曾指出，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

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⑤。今天，处于百年变局中的大

国竞争，已经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阶段演化到了硬实力与软实力双轨竞争阶段。徐显明教授

认为，中国的复兴是“大国化”的过程，“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穿透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威慑力，

还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即所谓‘软实力’。大国要有被人向往的文化，这种‘被向往’是大国在人们心灵

上的标准。其被向往的内容有：道德水准、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等”⑥。标识大国化的软硬实力之间是

一种相互支撑关系，没有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硬实力就会大打折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国。
文化法学必须回应护卫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统一性这一文化建设和文化法治的民族文化复兴目

标。在近世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西方文化呈不断扩张之趋势，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席卷全球。
对于作为被美西方国家重点防范和打压的中国文化而言，要存续和发展，就必须基于国家意志实施文

化战略，这才是中国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建设的正因。文化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明，一个文明的存续

有两种凭借：一是物质的凭借，二是精神的凭借；精神的凭借就是文化的凭借。一个文明就是具有统

一性的文化复合体。文化统一性并不是文化表现形式上的单一性。在一个文明体的不同存续时段

上，可能会有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上的巨变。即使是在同一时空切面上，一个文明体内部的不

同区域之间也可能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行为偏好。但是，在这些巨变和差异背后，总有恒定不变的

精神内核，此为文化的深层结构⑦，亦即民族的灵魂。文化法学在西方可能是纯理论的学术问题，在

中国为何另有学术外的更为重要的意涵？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重建的钱穆先生，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识分为“纯理论”和“生命反应”两个角度，从“纯理论”角度，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判定东西

方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主张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各从所好，没有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而从“生命

反应”角度——也就是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的忧患情怀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角度来看，

① 齐延平：《论回归生活世界的人权文化》，《人权法学》2022 年第 2 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8、45、42 页。
③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第 1 页。
④ 吴克礼主编：《文化学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65 页。
⑤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前言”第Ⅻ页。
⑥ 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法制资讯》2012 年 Z1 期。
⑦ 参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新千年版序”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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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扬中国文化与反‘反传统’是钱先生复兴中国文化的两种持论运思方式”①。一个人对待自身文化

的态度如是，一个国家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其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同样必须将文化

“纯理论”与文化“生命反应”两者融为一体。这里的文化“生命反应”就是文化的历史性复兴。当下中

国的文化法学研究，必须历史地建立在护卫文化主体性和统一性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坐标上来。
维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是促进公民文化权利和自由有效实现的根本保证，护卫文化主体性与

统一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文化法治建设和文化法学研究，

必须在超越西方传统权利与自由单一路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道路。

二、文化法哲学的基本特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必共享统一法理，那为什么还要提出“文化法哲学”这一既不见于国内法学界、更不见于国际学术界的

概念？概因中国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学科有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治与部门法学的独特性。文化法治

体系属于领域性法治体系，文化法学属于领域法学②。刘剑文教授认为，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

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

于一体的整合性、交叉性、开放性、应用性和协同性的新型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③。
传统部门法是以法的调整对象的公域、私域属性与调整方法的公法、私法特征之不同为准据划分的，

而领域法的调整对象横跨公域与私域，调整方法兼采公法、私法两种形态。因此，以传统部门法学研

究型式研究文化法学就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要遵循法的一般原理，但是，从法的一般原理出发并不能全面把握文化法治

与文化法学的基本特征。文化法哲学的研究不能仅以文化法治、文化法学中的“法”为基点，而首先应

以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中的“文化”为基点。“文化”为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赋予了这一领域法的特殊

性，文化法哲学亦需从“文化”上确立自己的法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存续的精神承载，是一个国家之国体与政体、经济与社会的价值支撑。一般部门

法哲学关注的是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一般法哲学侧重的是个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应然法理；

文化法哲学当然也关注这些问题，但更关注文化的变迁与塑造，更聚焦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

性与文化统一性，更侧重文化建设、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精神理念问题。文化法哲学是一个国家意

识形态的法学表达，是一个国家文化意志的集中体现。基于广域社会科学的文化法哲学为文化法教

义学作业提供了前提。
文化法哲学具有民族性。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生命的延续，一个民族历史的本质在于

其文化生命的长度、宽度与厚度。所以，钱穆先生有言：“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

问题来求解决。”④文化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民族的物质行动与精神生产是相

辅相成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

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⑤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民族

精神与文化意识形成的产物。文化法治就是以法的稳定性特征和强制性力量维护文化主权、文化安

全，进而护卫文化的主体性和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

① 罗义俊：《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史林》1996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周叶中、蔡武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初论》，《法学论坛》2014 年第 5 期。
③ 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 年第 5 期。
④ 钱穆：《文化学大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年，第 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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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

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①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概因其拥有超稳定的精神统一

性和文化深层构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②文化法治与文化法

学研究可分为表里两个层次，其“表”是广播电视、影视娱乐、新闻出版、文博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

与研究，其“里”却是其背后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与文化特性的法治建构。文化法哲学应聚焦民族精

神价值与文化特性，就其应当及如何实现法律化作出哲理回应与法理回答。
文化的民族传统性与时代开放性是并行不悖的。中国文化建设需要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中国文化法治需要统筹涉外法治与国内法治。文化法哲学必须要对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统一性与文

化的时代性、开放性之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作出回答。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统一性是多元一体的，

是众多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交融汇聚、共御外敌、和睦相处中形成的。梁启超先生说：“中华民族

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③中国传统文化生成于传统的、缺乏流动性的农业社会，其优

秀品质若要永葆生命力，就需要主动嵌入现代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日中国文化法

治所要维护的并不是已成历史的、静止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维护一个坚守优秀文化传统本根而又

面向未来、海纳百川的现代性中国文化。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

视人的社会价值，个人仅被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其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

借此体现，中国人是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托付给所属群体的④。“重群体”这一特质是中华文

化生生不息的奥秘之一，但其“轻个体”属性却与现代价值有些相抵牾。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开

放包容性极强的⑤。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不再像近代之前那样作为中心文化仅

仅接受弱小藩属国文化的挑战，而是要接受来自与中华文化具有异质性的欧美文化等的挑战。文化

建设与文化法治必不能“闭关锁国”，秉持开放是必然的。而且，当今时代已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时代，若一味地盲目遵循传统思维、固有路径、常态策略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法治建设必定会事倍

功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既能固守本根又能实现开放创新，就成为文化

法治的基础性命题，文化法哲学必须对这一命题给予高瞻远瞩的回答，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文化建设、

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价值指引与精神源泉。
文化法哲学具有政治性。与环境法学、财税法学等领域法学不同，文化法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而在文化法学领域中承担基础性、反思性工作的文化法哲学是一个国家文化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又

可以说文化法哲学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学表达。“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种

广义的政治思想，直接表征社会的政治结构，为政治服务，成为阶级的政治话语系统及其政治行为的

思想预设与理性规制。”⑥意识形态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等社会学说。我

们可以将精神性的文化建设分为公民价值观塑造、知识技能培养和艺术情操养成等几个主要层次。
其中的公民价值观塑造就是在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和艺术等社会学说的完整思想体系基础

上而进行的。罗尔斯认为，政治的合法性以及人们遵从法律的基础必须从公共政治文化中隐含的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9—40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8 页。
③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 页。
④ 参见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1 页。
⑤ 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年，第 163 页。
⑥ 胡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多视角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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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基本观念中去寻找①。虽然我们不会同意他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公共政治文化观念，但他提示

的政治合法性与人们遵从法律之基础的确立方向却是有启示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

的我国公共政治生活基本理念和价值观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化建设的灵魂，也是文

化法治和文化法学的政治属性所在。文化建设、文化法治、文化法学研究，既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文化生活需要，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铸就社会一体的公共政治

文化形态，为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制度的顺畅运行提供文化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以全

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文化引领和价值指引。
文化法哲学的政治性与社会性是并行不悖的，强调文化法哲学的政治性并不意味着对文化法社

会性的舍弃。文化法虽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但其与“政治法”②显然不同。如果说政治法规制的领

域是政党制度、国家制度等“硬政治”，文化法规制的领域就是“软政治”。文化法规制的软性就表现在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塑造与公共政治基本观念的养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融进文化的社会化过程

中的。当然，软性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强制性。例如，针对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重要一环的教材内容建

设，世界大多数国家均有专门立法实施强制性规范约束；即使是对文博展览、文学艺术创作之内容，大

多数国家也均设有法定的不可逾越的自由边界。
文化法哲学具有建构性。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法治不是自然演进的，而是理性建构的。在近

代之后，西方文化借助军事征服、经济支配和科技控制等手段，实现了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占领

和文化殖民，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个人至上理念、选举式民主观念等思想伴随美西方军事、经济、科技

影响范围的延伸而扩散，从而给我国的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和文化统一性带来严峻挑战。
在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下，中国文化建设不仅面临着护卫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急迫使命，同时也

面临着构建文化主体性和文化统一性的历史任务。作为文化建设后发型国家，中国文化法治建设不

能仅仅立足于文化知识技能培养、文学艺术情操养成方面的常规性工作，以及文博与娱乐场所、考古

与文化遗产、影视与文学艺术作品技术性法治保护工作，而必须立足于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以及文化

主体性与文化统一性的政治高度，进行公民政治价值观导入和公共政治文化塑造。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文化冲突时有发生，中国文化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文化法学之林，就必

须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文化法原理和文化法制

度。“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③对中国而言，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统一性建设之历史命题决定了文化法

哲学的建构性，其必具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鲜明建构特征。
文化法哲学具有反思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视角看来，非西方文化应当长期俯首称臣

并甘愿永久被宰制，这在西方文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当下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复兴事业的围追堵截

就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现代化后发国家，文化建设如同经济、

社会、法治建设一样，均不可能是自然演进而成，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没有给中国提供这样

的机会和空间。中国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领导的国家，也不可能不利用后发优势，立足自身又借鉴他

者经验，通过顶层设计、国家战略、社会整体推进方式④，在各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在文

化建设领域，如何实现文化主权与国家主权相匹配、以文化安全支撑国家总体安全、以文化主体性与

① 参见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7 页。
② 参见张文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政治法应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研究》1994 年第 5 期。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④ 参见唐亚林：《使命—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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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统一性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为公民文化权利与自由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政治与法律基础，

就成为党和国家必须作出战略规划的问题，也因此成为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有赖于文化法哲学的反思性来完成。在这一问题之下，才是文化机构设置以及

文博与娱乐场所、考古与文化遗产、影视与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一般法理问题。如果文化法治与文化

法学忽视或漠视这些应然性问题，直接进入文化领域非常具体、细分的点位的立法与教义阐释上，就

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定会导致文化领域法律法规体系零星散乱、文化法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停滞不

前的后果。

三、文化法哲学的双层范畴

文化法治建设既关系到一个国家公民的文化权利与自由，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与文化

安全以及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统一性，关涉特定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与公共政治文化形态，影响特

定政治经济模式、宪法法律体系运行所依赖的文化生态，其必具有不同于一般部门法和其他领域法的

生成逻辑、基本特征与实施路径，文化法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亦必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范式，这

就需要从文化法哲学的高度建构起其范畴形态。“范畴是人类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概念，

范畴既是人类以往认识成果的结晶，又是认识进一步向前推移的支点。”①文化法学与文化法哲学是

以该学科的理论范畴为纽结构建起来的，在其理论范畴中，既有法学各学科共享的范畴，也有其自身

特有的范畴。文化法学与文化法哲学的理论范畴，需要在上文分析的文化战略与文化法治的生成逻

辑与基本特征基础上予以建构。
前文提到，中国的文化建设路径展开与西方的自然演进不同，是理性建构型的；中国的文化法治

建设路径与西方的“纯粹”的、“中立”的、“形式”的法治路径不同，其是政治属性鲜明、价值导向明确、

党和政府主导推进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存续的精神承载，是一个国家之国体与政体的价值支撑。我

国的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体现着我们国家的文化意志、文化

建设宗旨与目标。这就决定了其有着不同于西方传统个体主义的法治进路与法理形态。中国的文化

建设与文化法治路径是“全体/个体”双策略并行共进的。现代法治与现代法学——即源于西方传统

的法治与法学——是取道个体行为、以个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而从源远流长的历史中走出来的现

代中国在吸收西方现代化与法治化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并没有走向西方路径，而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

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②数千年来，整体性思维和集体主义价值

观已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百余年来，我们党坚定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

价值立场，实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③无论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史任务的完成，还是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选取的并非西方单一

的个体主义路径，而是建基于“‘全体先于个体’历史逻辑、‘公性先于私性’文化传统逻辑、‘全体/个体

并立’实践偏好逻辑”
④
之上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意识形态导入、公共政治文化养成的

① 张文显：《论法学的范畴意识、范畴体系与基石范畴》，《法学研究》1991 年第 3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④ 齐延平：《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面向与实践机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学理阐

释》，《法学家》202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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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建设与文化法治，其必不以个体主义为主进路。西方基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权利主义的

文化法治发展路径，绝不适用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建设。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发布前后，法学界曾经掀起了一波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研究小热潮，

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新问题与新思路。有学者将文化法的原则概括为“文化权利保障、政府主

导与社会参与结合、市场化与政府规制协调和综合效益等原则”①。另有学者认为，文化法基本原则

应该包括文化自由原则、切实公平享用原则、产业促进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以及精神价值优先原则

等，进而指出：“文化自由权是公民从事一切文化活动的前提、基础，其实现还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自由（freedom of culture）原则……是文化法律实践的第一原则。”②在这里，无论是将文化权

利保障还是文化自由列为文化法的第一原则，显然都是将个体权利本位作为其唯一的法哲学基础。
文化权利与自由当然是文化建设与文化法治的终极价值指引，但从规范形态和技术角度看，其并不必

然是“文化法律实践”的第一原则。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我们不仅应从文化权利与自由视角

切入文化建设与文化法治，更应该把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纳入建设视野，必

须在群体利益与个体权利相协调，在规制与赋权的相互照应、相互支撑、相互成就中确定文化法哲学

的新坐标。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中国文化法治建设，也确实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

和国情，遵循着整体主义、国家治理主义的基本理念，既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又注重个体权利与自由

保护法技术的运用，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新一代文化法哲学范畴形态。
文化法治原则一定不是法外的终极性伦理命题，而是法内的能够统领法律文本、维护其统一性的

一般性法理判断，其凝练过程一定是基于一国文化法治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与规范形态来进行的。
文化法治是以规制性规范和权利性规范并行而展开的。在法理范式、法律规范形态、法律条款技术

上，社会目标与法律价值的实现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主观赋权模式，二是客观规制模式。前者的法

哲学基础是个体主义的，其对应的是个体主观权利，意味着对法益保护的主技术是私人自我主张和救

济；后者的法哲学基础是全体主义的，其对应的是全体性客观价值，其对法益保护的主技术是分配加

载义务而不是赋予权利，若存在可请求的权利，那也是由义务（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文化法义务）衍生

出的“查缺补漏式”权利。拉德布鲁赫将这两种模式下的规范区分为授权性规范和规制性规范，进而

指出：“如果他考虑到，个人的利益存在于个人所希望实现的法律方式之中，那么他就会通过授权规范

来赋予权利；相反，如果他的目标与个人的自利主义相抵触，那么他就会使用规制性规范来强加义

务。”③文化法治领域与环境法治领域类似，其并不反对赋权模式的引入——恰恰相反，权利规范体系

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功能——但是，因为这些领域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文化法治领域还外加

了极强的政治性。因此，我们既需要从权利角度出发构建文化法治的理论范畴，也需要从规制角度出

发构建文化法治的理论范畴，从而统摄规范于一体，凝聚理论成逻辑。文化建设是双维度的，文化法

治是双逻辑的。文化法治中的规制性规范体系与权利性规范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构造原理，承载不

同的法律价值，发挥不同的法律功能，其理论范畴必各成体系。
文化规制性规范是为了实现全体性文化价值目标，其承担的法律价值不是指向个体而是指向“全

体”的，其功能主要是通过分配、加载、证成义务方式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现代民主国家创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都是以“全体”为法益主体、以“公性”为价值指引展开的，即使自 20 世纪 70

① 肖金明：《文化法的定位、原则与体系》，《法学论坛》2012 年第 1 期。
② 宋慧献、周艳敏：《论文化法的基本原则》，《北方法学》2015 年第 6 期。
③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入门》，雷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7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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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始，“个体”“私性”等维度开始导入中国社会，前者在今天依然具有理论逻辑上的基础性、制度

逻辑上的前提性、实践逻辑上的优先性，当前所强调的个体意识、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仍然是在“全

体”逻辑前提下展开的。文化规制性规范主要出现在我国《宪法》总纲中，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基础性、

前提性和先在性地位。《宪法》第 2 条第三款①、第 19 条第三款②、第 22 条③、第 23 条④、第 24 条第一

款⑤均表明，打造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化前提、文化基础和文化条件，是我国宪法的首要文化功能。上

述规制性规范以及文化领域的其他法律法规⑥，首先对国家提出了客观价值指引，国家必须完善文化

制度体系、文化发展机制以及相应的文化执法组织与程序，促进宪法中文化规制性规范条款的价值实

现。其次，宪法法律中的文化规制性规范也向个体及各类社会组织等私主体直接加载了法定文化义

务，私主体的此类义务并不以权利享有为直接前提。文化规制性规范无法推导、证立权利。对应规制

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为价值目标，建构起文化法

哲学理论范畴，进而形成其文化法学学科法理。
宪法中的文化规制性规范以“全体”为法益主体、以“公性”为价值指引，并不意味着在抽象层面上

有一个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全体”性的伦理实体。我们说基于宪法文本教义学，文化规制性规范理

论逻辑上的基础性、制度逻辑上的前提性、实践逻辑上的优先性，指的不过是文化建设实践中的策略

选择和文化法治作业中的技术选择。“‘全体’思维、‘公性’逻辑需要强健的‘个体’思维、‘私性’逻辑进

路予以有效制约”⑦，在文化法治建设中，全体与个体并非截然二分，规制与赋权亦非势不两立。文化

法治的第二个维度——公民文化权利维度——亦是不可或缺的。《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即对公民的文化权利进行了规定，例如，第 47条规定了公民享有科学文化活动的自由和权利⑧，第 48
条第一款规定了妇女的文化权利⑨，等等。在文化法治技术设计上，文化权利性规范将个体性文化权

益之享有——特别是法定文化权利遭到侵犯时的法律救济——赋予个体，其承担的法律价值不是指

① 《宪法》第 2 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

事务。”
② 《宪法》第 19 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③ 《宪法》第 22 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

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④ 《宪法》第 23 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⑤ 《宪法》第 24 条第一款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

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⑥ 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 5 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并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指导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财政能力和文化

特色，制定并调整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第 9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

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第 45 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公共

文化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文物保护法》第 9 条第一

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第 10 条第一

款规定：“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
⑦ 齐延平：《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面向与实践机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学理阐

释》，《法学家》2022 年第 6 期。
⑧ 《宪法》第 4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

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⑨ 《宪法》第 48 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

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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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而是指向个体的，其功能主要是通过赋权、护权、权利救济等方式实现的。法定文化权利可以

推导、证立具体法律义务主体的义务，但无法推导、证立前文论及的国家的一般性的文化建设责任。
对应文化权利性规范，学理上应当以文化自由、文化权利为基础，在细分学习教育、科学研究、文艺创

作、新闻出版、文博设施使用等具体场景前提下，利用传统权利构造技术，建构起基于权利的文化法学

理论范畴，进而形成学科权利法理。概言之，中国文化法哲学应在群体利益与个体权利相协调，在规

制与赋权技术相平衡中确立其独特性，以文化规制性规范和文化权利性规范为基础构建其理论范畴，

在护卫文化主权、文化安全和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的同时，捍卫个体公民的文化自由和文化权利。

四、结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家的灵魂。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中国文化法治面临的危机与挑

战交织叠加。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

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而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正是在回应如何实现中华

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法学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学，文化法学是一门以文

化领域与法律有关的全部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法学学科。文化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亟须以精

当的文化法哲学作为支撑。文化法哲学应当反思局限于西方传统诉讼主义个体公民文化权利的研究

范式，将中国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基点，调整到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统一性和

公民文化权利与自由并行基点上来。我们应立基于文化法哲学的民族性、政治性和建构性之特征，确

立文化法哲学的理论范畴；坚持文化规制性规范和文化权利性规范并行，既坚定捍卫国家、集体和社

会的全体性文化法益，又着力保障公民的个体性文化权利与自由，在推动国家文化事业长足发展和中

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同时，促进公民文化权利与自由的实现。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and 
Two Dimensions of Its Category

Qi Yanping Peng Shuangjie
（School of Law，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2488， P.R.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law is a philosophical answer to the most general， basic， and 
fundamental question on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It provides a worldview foundation for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the valu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law discipline， and the spiritual unity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and cultural law have 
historical orientations， rejuvenation goals， and era task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law in China must focus on the task of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cultural security and respond to the goal of safeguard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unity，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juvenation of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Maintaining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cultural securi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citizens’ 
cultural rights and freedom.  Safeguard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un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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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propose the issue of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that is， the basic point of China’s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and cultural law should first be adjusted to 
the parallel of cultural sovereignty，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subjectivity， cultural unity， and citizens’ 
cultural rights and freedom.

The Chinese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and cultural law discipline hav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epartmental rule of law and departmental laws.  The study of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law” in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and cultural law but should 
first be based on the “culture” in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and cultural law.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law should establish its own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law ha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 should focus on 
national spiritual valu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responses on 
how to achieve legalizatio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law has a political nature， and it is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ry’s cultural will.  It undertakes the fundamental， reflective task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law.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law is constructive.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are not naturally evolving， but rather rationally constructed.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law is reflective.  China’s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Western cultural centris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tching of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to support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with cultural security， and to suppor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unity.

The particularity and specific paradigm of cultural law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requir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category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cultural law and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need to be constructed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trategy and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The rule of law for 
culture has two dimensions： regulatory law and rights law， and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sh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dimensions.  1） Cultural normative norms refer to the 
overall cultural legal interests and assume the function of guiding objective values.  Their functions 
are mainly realized by means of distribution， loading， and certification obligations.  Corresponding to 
normative system of regulations，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cultural sovereignty，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subjectivity， cultural unity， etc.  2） Cultural rights norms refer to individual 
cultural legal interests， and their functions are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empowerment and rights 
remedies.  Corresponding to cultural rights norms，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cultural freedom and cultural rights.  
Keywords：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Cultural regulation law； Cultural rights law； Two dimensions 
in cultural law philosophy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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